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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贵州省贵阳市息烽县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项目（调整）实施方案

根据《省财政厅省农业农村厅关于下达2022年省级农业资源及生态保护补助（第一批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资金的通知》（黔财农〔2022〕56号）文件精神，结合新申报建设粪污设施情况对《息烽县2022年省级农业资源及生态保护补助（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资金项目实施方案》进行调整。

第一章  项目概况

一、项目名称： 2022年贵州省贵阳市息烽县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项目
二、项目监管单位：贵阳市农业农村局
三、项目实施单位：息烽县农业农村局

项目负责人：曾永莉（县畜牧中心主任）
四、项目实施地点：全县范围。
五、项目建设期限：2022年6月至2023年9月。
六、项目建设内容：新建堆粪棚2676平方米，粪污收集池7532立方米，粪污设施雨棚630平方米，安装粪污干湿分离机8台，氧化池17815立方米，有机肥利用试点1个。
七、项目投资概算及资金筹措：项目总投资570.245万元，其中：省级财政专项资金250万元，农户及企业自筹资金320.425万元。
第二章  项目背景及编制依据

一、项目背景

（一）背景。2017年10月，十九大报告提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在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中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表述。坚持全民共治、源头防治，持续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打赢蓝天保卫战，强化土壤污染管控和修复，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的意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补上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对治理农村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方面提出，大力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为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和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决策部署，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意见》，抓好畜禽养殖场（户）粪污处理，实现粪污资源化利用，坚持源头减量、过程控制、末端利用的治理路径，以畜禽粪污肥料化利用为方向。我县畜禽养殖粪污资源化利用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在实际生产中，还是存在部分生猪和肉牛养殖场（户）粪污处理设施老化、不完善的情况，养殖场（户）粪污没有得到很好收集及资源化利用，有污染养殖周围环境的风险。为进一步提高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夯实畜禽养殖场粪污设施建设及设备安装，本项目资金重点解决无粪污设施及粪污设施不全的养殖场（户）粪污设施建设，兼顾粪污资源化利用的示范及技术推广。

（二）畜牧业生产情况

2022年全县完成肉类总产量2. 9309万吨，家禽出栏915.06万羽；生猪出栏9.17万头，牛出栏0. 6446头，羊出栏0.5837只，禽蛋产量4879.42吨。全县50头猪当量的养殖场（企业、户）497 个（肉禽197个、蛋禽10个、生猪145个、肉牛养殖96个、肉羊养殖48个），其中500头猪当量规模养殖场21个（肉禽4个、蛋禽3个、生猪12个、肉牛养殖 1个、肉羊养殖1个）。

（三）方案调整的原因

我县畜牧业重点是发展肉鸡产业，以生猪和渔业为辅，根据畜牧业发展、分布及粪污产生情况，结合实际情况，我县印发了《关于组织申报2022年省级农业资源及生态保护补助（第一批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资金项目的通知》，由各乡镇、街道组织养殖场（企业、户）和需要粪污设施的经营主体进行申报，并根据申报情况于2022年7月28日编制了《息烽县2022年省级农业资源及生态保护补助（农业废弃牧资源化利用）资金项目实施方案》，方案涉及新建堆粪棚4000平方米，粪污收集池4500立方米，粪污设施雨棚630平方米，安装粪污干湿分离机19台，异位发酵床4000平方米，有机肥利用试点1个，实施主体106家。截止2023年3月9日组织第一批县级验收，完成堆粪棚1926平方米，粪污收集池3452立方米，粪污设施雨棚630平方米，安装粪污干湿分离机6台，涉及实施主体37户，除6户因受新冠疫情影响还在实施外，其它申报主体因土地政策和经济形势下滑等因素影响放弃了实施。其中有27户放弃1595平方米堆粪棚建设，34户放弃1442立方米粪污水收集池建设，10家放弃12台干湿分离机购置，县农投公司因资金困难至今无能力启异位发酵床建设。 

2023年4月，又重新组织宣传、动员和申报，加之土地政策有所变动，有23户（含第一批还在实施的6户）经营主体申请新建堆粪棚750平方米，干湿分离机2台，污水收集池4080立方米，氧化池17815立方米。根据新申报情况，结合县级第一批验收和资金情况，需对原方案建设内容进行调整。调整内容经县级专家评审，县农业农村局局务会研究同意调整，具体调整情况如下表。

2022年贵州省贵阳市息烽县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项目调整详细表
	设施名称
	堆粪棚
（平方米）
	污水收集池
（立方米）
	干湿分离
机（台）
	防雨棚
（平方米）
	异位发酵床
（平方米）
	氧化池
（立方米）
	涉及主
体（家）

	原建设

内容
	4000
	4500
	19
	630
	4000
	0
	106

	调整后
建设内容
	2676
	7532
	8
	630
	0
	17815
	60


二、项目编制依据

贵州省财政厅 贵州省农业农村厅关于下达2022年省级农业资源及生态保护补助（第一批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资金的通知（黔财农〔2022〕56号）。

《贵州省财政厅 贵州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贵州省农业资源及生态保护补助资金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黔财农〔2020〕250号）

农业农村部计划财务司关于做好2021年中央预算内投资部分农业建设项目前期工作的补充通知（农计财便函〔2021〕264号）

第三章  项目申报及实施

一、申报程序

各乡（镇、街道）农业综合服务中心按照息烽县农业农村局下发的《关于组织申报2022年省级农业资源及生态保护补助（第一批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资金项目的通知》要求，再次组织辖区内养殖场（户）申报，并将辖区内养殖场（户）项目建设内容及资金需求计划报息烽县农业农村局，息烽县畜牧水产技术开发服务中心根据各乡（镇、街道）申报项目情况调整项目实施方案，报上级有关部门批复后实施，各乡（镇、街道）农业综合服务中心按照批复的项目认真组织实施。

二、申报对象及确认原则

申报对象为无粪污设施或粪污设施不全的养殖场（企业、户），需要进行粪污资源化利用的经营主体（含种植业），按照申报先后顺序，先报先得，报完为此，最后以最终报账名单为准。
第四章  项目建设内容

项目新建堆粪棚2676平方米，粪污收集池7532立方米，粪污设施雨棚630平方米，安装粪污干湿分离机8台，氧化池17815立方米，有机肥利用试点1个。

第五章  项目建设方案

一、粪污收集池建设方案

（一）墙体建设要求。墙体厚度40cm, 墙体高度2米以内，墙体内侧抹平清光防渗，地上式粪污收集池墙体用毛石砂浆，地下式粪污收集池墙体可用毛石砂浆或砖砌成，墙体如果用40cm×20 cm的空心砖砌筑，砌筑时砖需交错，并且砖的空心部分需用水泥砂浆灌满。
（二）池底建设要求。池底先铺碎石厚度20cm，然后用水泥砂浆浇筑厚度10cm的混凝土，并且抹平清光防止渗漏。
（三）池顶建设要求。如池顶用钢筋混凝土砌筑而成（厚度不小于10CM）或用水泥预制板盖顶（两块预制板间要用水泥砂浆密封），池顶预留1个检修口（加盖密封），池顶的四周用Ø200mm的pvc（带弯头）管做成4个排气孔。如池顶做成防雨棚，粪污池墙体顶端用砖砌筑安全围栏，围栏高度1米，然后在围栏上方做防雨棚，防雨棚用钢屋架彩钢瓦或钢屋架塑钢瓦做成，并在粪污池旁视线较好处设立安全警示标牌，标牌内容为“池深危险，请勿靠近”或相似字样。
二、堆粪棚建设方案

（一）墙体建设要求。墙体高度1.6米，用38cm×20cm砖砌筑，墙体内侧用水泥砂浆抹平清光，墙体每隔4米砌筑砖柱（规格40cm×40cm），砖柱高度2米以上。
（二）棚底建设要求。棚底先铺碎石厚度20cm，然后用水泥砂浆浇筑厚度10cm的混凝土，并且抹平清光防止渗漏。
（三）屋架及屋顶建设要求。屋架用钢材焊接而成，屋架为人字型或单面斜坡型，屋架用Ø50mm×2mm的圆管焊接，屋架和砖柱上的预埋钢筋焊接，屋架上檩条用40mm×60mm×1.5mm的方管焊接，两根檩条间距离不超过70cm；屋顶用型号为376的单层彩钢瓦或厚度1.5mm塑钢瓦做成。 
三、粪污设施雨棚建设方案

粪污设施雨棚用钢屋架彩钢瓦或塑钢瓦屋顶结构，立柱为Ø75mm×2.5mm的圆管焊接，屋架为人字型或单面斜坡型，屋架用Ø50mm×2mm的圆管焊接；屋架上檀条用40mm×60mm×1.5mm的方管焊接，两根檩条间距离不超过70cm；屋顶用型号为376的单层彩钢瓦或厚度1.5mm塑钢瓦做成。

四、氧化池建设方案
用机械破碎1：9的土石比，长65米，宽24米，斜深12米，采用四川中龙进口原料制成的黑膜防渗，采用防水毯铺设第一层防止尖锐物接触到黑膜，第二层采用400克土工布有效保护黑膜，第三层1.5毫米的黑膜热接防止渗漏。最后聘请有专业资质的企业对所有热接的黑膜做针孔探伤检测。对整个氧化塘设置全面的围栏，并在视线较好处设立安全警示标牌，标牌内容为“池深危险，请勿靠近”或相似字样。
五、粪污干湿分离机安装方案

粪污干湿分离机安装包括：分离机、搅拌机及吸污泵，粪污处理能力5立方米/小时以上，分离机电机功率5KW以上，搅拌机功率4 KW以上（含 4 KW），吸污泵电机功率3KW以上（含 3 KW）。

六、有机肥试点建设方案

有机肥试点位于石硐镇石硐村，由贵州绿俏元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实施，该公司始建于2019年1月，注册资金500万元，主要从事蜂糖李种植，销售，技术指导服务等，现有蜂糖李180余亩。本次有机肥试点重点完成1台翻抛机购置及相关设施设备，完成粪污处理180吨，为公司蜂糖李管理提供充足的有机肥。

第六章  项目实施进度

2022年贵州省贵阳市息烽县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项目进度表

	序号
	项   目
	2022年－2023年

	
	
	2022年6月
	2022年7月—2023年8月
	2023年9月

	1
	项目申报、编制项目实施方案
	
	
	

	2
	印发项目实施方案、项目建设
	
	
	

	3
	资料收集、撰写总结、项目验收
	
	
	


第七章  项目投资概算及资金筹措

项目总投资570.425万元，其中：省级财政专项资金250万元，农户及企业自筹资金320.425万元，详见下表。

2022年贵州省贵阳市息烽县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项目投资概算表
	序号
	建设
内容
	单位
	规模
	单价
（元）
	补助标准
（元/㎡、m3
、台）
	投资组成（万元）
	备注

	
	
	
	
	
	
	总投资
	省级
资金
	自筹
资金
	

	1
	堆粪棚
	㎡
	2676
	300
	130
	80.28
	34.788
	45.492
	氧化池按每立方50元标准进行补助，因项目资金核算后剩余20元，因此最后1立方米氧化池只补助20元。



	2
	污水
收集池
	m3
	7532
	350
	150
	263.62
	112.98
	150.64
	

	3
	粪污设施
雨棚
	㎡
	630
	120
	60
	7.56
	3.78
	3.78
	

	4
	粪污干湿
分离机
	台
	8
	10000
	4400
	8
	3.52
	4.48
	

	5
	氧化池
	m3
	17815
	110
	50
	195.965
	89.072
	106.893
	

	6
	有机肥利用试点
	个
	1
	
	
	15
	5.86
	9.14
	

	合计
	
	
	
	
	570.425
	250
	320.425
	
	


第八章  项目资金管理及使用

一、项目资金管理

项目资金实行专款专用，实行县级报账制，息烽县农业农村局建立辅助账，即报账资料经息烽县农业农村局审核后到息烽县会计核算中心报账，资金使用严格执行公示制和审批程序，做到“四个不变”，即“项目资金用途不变，补助标准不变、资金的拨付程序不变、资金的补助对象不变”。
二、项目资金使用

项目资金按照“先建后补”的方式支付给实施主体，即项目实施主体养殖场（户）完成项目建设内容，所属乡（镇、街道）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完成验收并形成验收意见，在项目所在乡（镇、街道）进行为期5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后向息烽县农业农村局提供项目补助（报账）相关资料，经息烽县农业农村局审核后并将项目补助资金支付给项目实施主体。项目实施主体为农户的补助款用补助花名册报账，项目实施主体为养殖企业的补助款用法定票据报账。
第九章  项目组织与管理

为保证项目顺利实施，成立项目技术服务小组，其组成人员如下：
组  长：曾永莉（县畜牧中心主任）
副组长：熊  伟（县畜牧中心副主任）
成  员：王万平（县畜牧中心畜牧渔业科负责人）
        张运国（县畜牧中心办公室负责人、高级畜牧师）
毛利梅（县农业农村局财务科负责人）
        刘  浩（县畜牧中心畜牧渔业科工作员、高级兽医师）

袁  标（县畜牧中心畜牧渔业科兽医师）

杨  倩（县畜牧中心畜牧渔业科工作员）

        姜继琼（永靖镇农业中心副主任、畜牧师）
        熊  浪（小寨坝农业中心主任）
        曾沿江（温泉镇农业中心主任）
        王珍贵（九庄镇农业中心主任）
杜才唯（西山镇农业中心主任）
        全登举（石硐镇农业中心主任）
        刘启发（养龙司镇农业中心主任）
        敖玉金（流长镇农业中心主任）
        徐加林（鹿窝镇农业中心主任）
        罗家华（青山苗族乡农业中心主任）
        何开群（永阳街道生态和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
组长和副组长负责项目实施的总调度；县畜牧中心畜牧渔业科负责项目实施方案的编制、项目实施监管及技术指导、项目资金报账、项目进度报送、项目县级验收，资料及图片收集、总结撰写等工作，县畜牧中心办公室负责项目后勤工作，指导项目实施方案的编制；县农业农村局财务科负责项目资金使用的监督管理及报账；乡(镇、街道）农业综合服务中心负责组织项目实施，项目实施技术指导、进度督促及报送、工程质量监管、资料（图片）收集、组织项目验收等工作。
第十章  项目监督管理

一、项目实行验收制

（一）项目乡（镇、街道）级验收

 乡（镇、街道）农业中心负责对辖区内实施主体建设的粪污收集池、堆粪棚、粪污设施雨棚，粪污干湿分离机安装等开展验收形成项目验收意见，并将项目验收意见报息烽县农业农村局。
（二）项目县级验收

息烽县农业农村局根据乡（镇、街道）农业中心的验收申请，邀请相关单位人员组成验收组对项目进行县级验收，县级验收采取抽验制，所有乡镇验收完成后形成县级验收报告。
二、项目执行公示制

项目实施主体养殖场（户）完成项目建设内容后经乡（镇、街道）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和县级验收合格，在项目所在乡（镇、街道）及县级公示栏进行5天公示，经公示无异议后息烽县农业农村局再支付实施主体养殖场（户）项目补助资金，接收社会及群众监督。
三、加强项目监管

（一）县级监管。县畜牧中心明确王万平负责项目管理，指派相关人员对全县所属乡镇进行技术指导：王万平负责永靖镇、永阳街道办事处、西山镇，刘浩负责青山苗族乡、石硐镇，张运国负责九庄镇、鹿窝镇，袁标负责小寨坝镇、流长镇，杨倩负责养龙司镇、温泉镇。

（二）乡（镇、街道）级监管。各乡（镇、街道）农业中心明确专人负责项目实施技术指导、监督管理及验收等相关工作，分别为：永靖镇姜继琼，小寨坝镇蔡能武，温泉镇张华伦、杨启敏，九庄镇王珍贵，西山镇吉凯，石硐镇李志春、吴慧慧，养龙司镇郭孝非、徐时松，流长镇陈剑锋、赵为，鹿窝镇徐加林、岳玺，青山苗族乡罗家华、郭松，永阳街道办事处何开群、钟梅、倪剑。
第十一章   项目目标

过项目实施，进一步夯实了畜禽养殖场（户）粪污处理设施，增强了畜禽粪污收集和处理能力，提升了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率，使全县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率≥85%，规模化以上养殖场畜禽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98%，规模化以上养殖场项目验收合格率≥90%,“两率”指标当年目标完成率100%，畜禽养殖场满意度≥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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